化学化工学院“化学创新实验班”学生选拔细则

 “化学创新实验班”是学院探索和实施“六卓越一拔尖”计划、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具体措施，为确保学生选拔工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特制订本选拔细则。
1. 学院成立学生选拔工作小组，由化学系系主任担任组长，聘请学术造诣深厚、具有国际视野的教师担任选拔小组成员。
2. 学生选拔分三个环节：学生自愿申请、笔试和面试环节。
3.  本着自愿申请原则，大一学生符合下列条件均可报名，并提交《化学创新实验班申请表》：（1）思想品德好，遵纪守法，表现突出。（2）热爱化学。（3）第一学年考试课程总评成绩优秀。（考试课程主要是英语，高数，物理，无机化学，分析化学、有机化学、无机及分析化学及相关实验课）
4. 按照1：3比例，学生选拔小组根据学生的思想品德、学业成绩和专业排名，确定参加笔试环节的学生，并在学院网站公布人员笔试通知和人员名单。
5. 笔试考试时间为120分钟，由2-3名老师担任监考老师。笔试内容主要包括高等数学、英语、化学，满分100分，主要考察学生的基础知识、基础理论、实验操作和实验安全，英语阅读能力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6. 按照1:2比例，学生选拔小组根据学生笔试成绩并结合第一学年考试课程总评成绩，确定参加面试环节的学生，并在学院网站公布面试安排和人员名单。
7. 学院组织由学术委员会成员、正教授、博士组成的面试工作小组对学生的道德品行、知识水平、学习兴趣和志向等多方面进行全面评测，经面试工作小组成员综合考察确定学生名单，并在学院网站公布。


